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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月 11日下午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1 月 11 日上

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4年 1月 11日上午 9:15-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股权登记日：2024年 1月 8日
（四）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清宁路 1 号富安娜龙华工业园深圳市富安

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综合楼一楼 2号会议室。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国芳先生
（七）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召集人、主持人、及召集、召开程序均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记的相关资料等，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名；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材料，在网络
投票表决时间内，通过网络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1名。

（1） 具有有效表决权的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 代表股份
370,519 ,62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4.279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329,700,99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9.4014%；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40,818,6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781％。

（2）具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40,818,7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78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
的股东 11人，代表股份 40,818,63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8781%。

2、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

所的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会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349,110,4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219％；反对

21,40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781％；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409,6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7.5507％；
反对 21,409,1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2.4493％；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二）《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349,555,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419％；反对

20,964,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81％；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854,4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6404％；
反对 20,964,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35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349,555,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419％；反对

20,964,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8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854,4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6404％；
反对 20,964,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35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四）《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349,555,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419％；反对

20,964,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8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854,4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6404％；
反对 20,964,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35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五）《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349,555,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419％；反对

20,964,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8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854,4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6404％；
反对 20,964,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35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六）《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349,555,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419％；反对

20,964,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8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854,4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6404％；
反对 20,964,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35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七）《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1、表决情况：同意 349,555,297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419％；反对

20,964,32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581％；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9,854,407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8.6404％；
反对 20,964,32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51.359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2、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
关规定；会议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具备合法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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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月 11日（星期四）15:0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 月 11 日 9:

15--9:25，9:30--11:30及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 年
1月 11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 1 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会议召集人：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孙清焕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9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 612,514,16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1.2699％，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委托代表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56,972,3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5276％；通
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5,541,768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2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授权代表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 55,541,7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23％。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0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5,541,7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23％。

中小股东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
的其他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列席
了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聘请的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9,292,46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94％；反对 6,300 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0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5,535,4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87％；
反对 6,3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13％； 弃权 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公司关联股东孙清焕先生、李冠群先生已回避表决。
2、审议《关于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12,295,41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643％；反对 218,748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357％；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5,323,0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62％；
反对 218,7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38％；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审议《关于 2024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0,720,59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1.5441％；反对 51,793,568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4559％；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3,748,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7484％；反
对 51,793,56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3.25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544,0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398％；反对 218,848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3602％；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55,322,9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060％；
反对 218,848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394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公司关联股东孙清焕先生已回避表决。
5、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3,965,7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065％；反对 38,009,5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055％；弃权 53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88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6,993,3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956％；
反对 38,009,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8.4341％；弃权 53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970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6、审议《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
6.01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573,965,7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065％；反对 38,548,4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9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6,993,3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956％；
反对 38,548,4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04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6.02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表决结果：同意 573,965,7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065％；反对 38,548,4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9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6,993,3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956％；
反对 38,548,4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044％；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6.03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表决结果：同意 573,96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065％；反对 38,548,5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9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6,993,2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954％；
反对 38,5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0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04 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573,96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065％；反对 38,548,5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9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6,993,2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954％；
反对 38,5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0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05 修订《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573,96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065％；反对 38,548,5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9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6,993,2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954％；
反对 38,5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0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06 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 573,96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065％；反对 38,548,5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9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6,993,2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954％；
反对 38,5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0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73,965,62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065％；反对 38,548,532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935％；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投票表决结果：同意 16,993,23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954％；
反对 38,548,53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9.4046％；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
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邹晓冬、魏可心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2 日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致：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下称“本所”）接受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的委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下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下称“《股东大会规
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现行章程（下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
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股东大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人资格、出席和列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发表法律意见。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
为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会于 2023年 12 月 26 日在《公司章程》规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

告了会议通知。 该通知载明了会议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和召开地点，对会议议题的内容进行了充分
披露，说明了股东有权出席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和行使表决权，明确了会议的登记办法、有权出席会
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会议联系人姓名和电话号码，符合《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4年1月11日
（星期四）15:00在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木林森大道1号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大楼一楼会议室如期
召开。公司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月11日9：15-9：25，9:30－
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月11日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公司董事会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
三、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列席人员的资格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经核查，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556,972,3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7.5276%。
经验证，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均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2．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最终确认，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 15名，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55,541,768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423%。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3．出席、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本所律师。
经验证，上述人员均具备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合法资格。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了书面投票表

决，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网络投
票系统进行。 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全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主持人在会议现场宣布了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各项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59,292,468股同意，6,300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

股东股份总数的 99.98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5,535,468 股同意，6,300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

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9.9887%。
公司关联股东孙清焕先生、李冠群先生已回避表决。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敞口额度及相关授
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612,295,413股同意，218,748股反对，0 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

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96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5,323,020 股同意，218,748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062%。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60,720,593股同意，51,793,568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1.544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3,748,200股同意，51,793,568股反对，0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6.7484%。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为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60,544,020股同意，218,848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

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3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55,322,920 股同意，218,848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本

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99.6060%。
公司关联股东孙清焕先生已回避表决。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573,965,729股同意，38,009,53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3.7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6,993,336 股同意，38,009,53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30.59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相关管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需逐项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及结果如下：
1. 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573,965,729股同意，38,548,43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3.7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6,993,336 股同意，38,548,43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30.59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2.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573,965,729股同意，38,548,43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3.7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6,993,336 股同意，38,548,43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30.5956%。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3. 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573,965,629股同意，38,548,53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3.7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6,993,236 股同意，38,548,53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30.5954%。
4.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73,965,629股同意，38,548,53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3.7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6,993,236 股同意，38,548,53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30.5954%。
5. 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73,965,629股同意，38,548,53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3.7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6,993,236 股同意，38,548,53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30.5954%。
6. 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573,965,629股同意，38,548,53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3.7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6,993,236 股同意，38,548,53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30.5954%。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573,965,629股同意，38,548,532股反对，0股弃权， 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会议持有有效

表决权股东股份总数的 93.7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16,993,236 股同意，38,548,532 股反对，0 股弃权，同意股数占出席

本次会议持有有效表决权的中小股东股份总数的 30.5954%。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两份。
上海市锦天城（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邹晓冬
经办律师：魏可心

负责人：高田
2024 年 1 月 11 日

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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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36 证券简称：富通信息 公告编号：2024-002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 1月 11日下午 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11 日

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月 11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10号公司一层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

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0 名,代表股份 238,188,495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19.7102%。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共 18 名,代表股份 6,928,656 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 0.5733%。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 名,代表股份 144,037,223 股,占公司总股份

的 11,91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19名,代表股份 94,151,27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7910%。
4、公司董事及全体监事均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90,415,072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317％；

3,736,2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83％；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192,4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761％；

3,736,2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239％；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关联方股东浙江富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有表决权股份 147,981,056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234,839,7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41％；

3,348,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59％；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579,9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688％；

3,348,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312％；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表决结果：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公司章程》全文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234,839,7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41％；

3,348,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59％；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579,9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688％；

3,348,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312％；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234,839,795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941％；

3,348,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59％；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结果：

（3,579,956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6688％；

3,348,700股反对，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8.3312％；

0股弃权， 占出席会议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下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了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陈宏杰律师、肖达夫律师出席，并由其出具

了见证意见。 见证意见结论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文德（杭州）律师事务所见证意见。

天津富通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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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仲裁）阶段：公司 2023 年 12 月 23 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 52,127.46 万

元，其中尚未结案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 52,127.46万元，已结案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 0.00万元。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被告；申请人、被申请人等。
● 涉案的金额：公司 2023年 12月 23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 52,127.46 万元，2022 年 11 月

至今累计诉讼（仲裁）金额 109,645.95万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上

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及

下属控股子公司（简称“公司”）2023年 12月 23日至今新增涉及诉讼、仲裁事项进行了统计，新增涉及
的诉讼、仲裁案件共计 34笔，新增涉及的诉讼、仲裁金额合计 52,127.4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 20.82%；2022年 11月至今累计诉讼（仲裁）金额 109,645.9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 43.79%。

现集中披露 2023年 12月 23日至今新增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本次披露的新增诉讼、仲裁案件基本情况
公司 2023年 12月 23日至今新增诉讼（仲裁）金额 52,127.46万元。 其中，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

原告（申请人）涉及的诉讼、仲裁事项金额为 0.00 万元，作为被告（被申请人）或第三人涉及的诉讼、仲
裁事项金额为 52,127.46万元；尚未结案的诉讼、仲裁案件金额为 52,127.46 万元，已结案的诉讼、仲裁
案件金额为 0.00万元。

相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立案时间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万元） 案件进展

1 2023年 12月
神农原粮科技
（山西） 有限公
司

山东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诉前财产保全 1,078.47 诉前保全中

2 2023年 12月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金堂县支
行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
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吴有林、韦唯、庾敏

诉前财产保全 2,529.08 诉前保全中

3 2023年 12月
厦门火炬集团
供应链发展有
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诉前财产保全 4,180.00 诉前财产保全

中

4 2023年 12月
中国农业发展
银行曲阳县支
行

曲阳县瑞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5,101.00 一审审理中

5 2024年 1月
九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青原
支行

吉安市傲丰农牧有限公司、福建
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吴有林、韦唯、漳州傲农投资
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1,030.00 一审审理中

6 2024年 1月
江西省海济供
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赣州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吉
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江苏
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建傲
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吴有
林、韦唯

买卖合同纠纷 2,085.53 一审审理中

7 2024年 1月
盐山县源丰牧
业有限责任公
司

河北傲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福
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委托合同纠纷 2,254.00 一审审理中

8 2024年 1月
九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泰和
支行

泰和县傲牧育种有限公司、福建
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吴有林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3,050.00 一审审理中

9 2024年 1月
九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永丰
支行

江西金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南昌金牧动物保健服
务有限公司、傅海根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3,768.91 一审审理中

10 2024年 1月
九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泰和
支行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吴有林、韦唯、漳州
傲农投资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4,850.00 一审审理中

11 2024年 1月
九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泰和
支行

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福
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吴有林、韦唯、漳州傲农投
资有限公司

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 7,000.00 一审审理中

12 2024年 1月
吉安裕和丰农
业发展有限公
司

永新县傲顺生态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诉前财产保全 9,827.78 一审审理中

上述单笔金额 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金额小计 46,754.76 -

低于 1,000万元的案件金额小计（共 22笔） 5,372.69 -

合计 52,127.46 -

二、本次集中披露案件最近一笔诉讼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盐山县源丰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一：河北傲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被告二：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2、案件基本情况：原告与被告因委托合同纠纷，原告向盐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

一支付原告违约金 322 万元，并赔偿原告损失 1932 万元，被告二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等实现债权的全部费用由二被告承担。

3、案件进展：一审审理中。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按照相关规定履
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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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次债务逾期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由于流动资金紧张，导致公司

及部分子公司出现部分债务未能如期偿还的情形。 截至 2024 年 1 月 9 日，公司在金融机构新增逾期
的债务本息合计约 53,330.1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30%。 具体情况如下：

1.逾期的银行债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万元） 到期日

1 贵州傲农七环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银行 4,100.00 2023/12/20

2 辽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银行 1,958.73 2023/12/28

3 厦门银祥肉业有限公司 银行 3,710.00 2024/1/7

4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3,341.94 2024/1/7

5 厦门银祥肉业有限公司 银行 3,890.00 2024/1/10

1 贵州傲农七环畜牧养殖有限公司 银行 4,100.00 2023/12/20

单笔 500万元以下的逾期银行债务小计 611.68

合计 17,612.36

2.因银行要求提前还贷而逾期的银行债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提前到期/逾期金额
（万元） 贷款提前到期日

1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2,300.00 2023/12/28

2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2,075.00 2023/12/28

3 傲农（厦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银行 2,000.00 2023/12/28

4 厦门傲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1,500.00 2023/12/28

5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990.00 2023/12/28

6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930.00 2023/12/28

7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银行 925.00 2023/12/28

8 厦门傲农食品有限公司 银行 800.00 2023/12/28

9 福建傲农畜牧投资有限公司 银行 770.00 2023/12/28

10 吉安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7,000.00 2024/1/2

11 吉安市傲农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4,800.00 2024/1/2

12 江西金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银行 3,768.91 2024/1/2

13 吉安市傲福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3,500.00 2024/1/2

14 泰和县傲牧育种有限公司 银行 2,999.50 2024/1/2

15 四川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2,500.00 2024/1/2

16 泰和县富民生态养殖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1,000.00 2024/1/2

17 吉安市傲丰农牧有限公司 银行 1,000.00 2024/1/2

18 井冈山市傲新华富育种有限公司 银行 999.00 2024/1/2

19 南昌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 2024/1/5

20 南昌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 2024/1/5

21 江西华杰饲料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 2024/1/5

22 南昌傲农食品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 2024/1/5

23 南昌傲农食品有限公司 银行 500.00 2024/1/5

单笔 500万元以下因银行要求提前还贷而逾期的银行债务小计 1,900.00

合计 44,257.41

3.逾期的商业承兑汇票债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
（万元） 到期日

1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外部票据持有人 400.00 2024/1/10

4.逾期的融资租赁债务
单位：万元

序号 债务人 债权人 逾期金额
（万元） 到期日

1 南昌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租赁机构 64.02 2024/1/10

5.逾期的养户贷相关债务
漳州市傲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子公司养户共 6 户（表内负债） 贷款逾期金额合计 1,100.00 万

元，到期日为 2024/1/3-2024/1/10。
二、 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1、 截至 2024 年 1 月 9 日， 公司在银行、 融资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累计逾期债务本息合计约

88,544.47万元（扣除已偿还部分），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5.36%。
2、债务逾期事项将会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公司将面临支付相关逾期利息等情况，进而导致公

司财务费用增加，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部分业务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
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等风险，可能对日常生产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公司将积极与相关债权人协
商，妥善解决上述债务问题。

三、 风险提示
公司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若有进展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信息披

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1668 股票简称：中国建筑 编号：临 2024-004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1-12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现将本公司 2023年 1-12月主要经营情况公布如下，供各位投资者参阅。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新签合同总额（亿元 RMB） 43,241 10.8%

一、建筑业务情况

1. 新签合同额（亿元 RMB） 38,727 10.6%

2. 业务分部（亿元 RMB）

房屋建筑 26,894 8.8%

基础设施 11,685 15.1%

勘察设计 148 8.8%

3. 地区分部（亿元 RMB）

境内 36,973 10.4%

境外 1,755 15.4%

4.实物量指标（万 m2）

房屋建筑施工面积 172,200 2.3%

房屋建筑新开工面积 37,725 1.5%

房屋建筑竣工面积 26,015 2.3%

项 目 数 额 比上年同期增长

二、地产业务情况

1. 合约销售额（亿元 RMB） 4,514 12.4%

2. 合约销售面积（万 m2） 1,858 7.9%

3. 期末土地储备（万 m2） 8,369

4. 新购置土地储备（万 m2） 1,201

注：由于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经营指标和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因此相关数据为阶段性数据，仅供参考。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179 证券简称：中国西电 公告编号：2024-002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变更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公司”）出具的《关于更换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西安高压电器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的函》。 中金公司系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西安
高压电器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至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分拆上市”）的独立财务顾问，原委派的

财务顾问主办人为薛涛先生、贾义真先生。 现因薛涛先生工作变动，不再继续担任本次分拆上市的财
务顾问主办人。 为保证持续督导工作的有序进行，中金公司委派苏子健先生（简历见附件）接替薛涛先
生担任本次分拆上市的财务顾问主办人，继续履行持续督导职责。

本次分拆上市变更后的持续督导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为苏子健先生、贾义真先生，持续督导期至
2024年 12月 31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西电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 月 12 日
附件：苏子健先生简历
苏子健先生，现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副总经理、保荐代表人，曾参与的项目

包括：捷强装备创业板IPO项目、中一科技创业板 IPO项目等。


